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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224 号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近期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 38 次会议决议公告》

显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配合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PO 事项的议案》，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瑞林”）拟进行 IPO，公司作为中国瑞林第一大股东，中国瑞

林请求公司签署股东承诺函及配合中国瑞林完成上市申报工作。 

公开资料及你公司此前披露的公告显示，中国瑞林系由你公

司、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二十

一个自然人共同于 2007 年 8 月组建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多

次股权变更后，你公司持股 23%为单一最大股东，江西铜业集团

公司持股 18%，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其他六名股东

新余瑞志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新余瑞有林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新余瑞者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

合伙）、新余瑞竟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新余瑞成林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新余瑞事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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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伙）合计持股 49%。你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秦军满担任中

国瑞林的董事。你公司 2020 年度年报显示，中国瑞林为你公司

重要联营企业，中国瑞林近三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4.23 亿元、

14.08 亿元、17.82 亿元，实现净利润 1.34 亿元、1.87 亿元、

1.38 亿元。 

1. 请你公司以方框图或者其他有效形式披露中国瑞林相关

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包括主要股东或权益持有人、股权或权益的

间接控制人及各层之间的产权关系结构图。 

2. 请你公司说明中国瑞林成立以来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认定情况，并结合中国瑞林的公司章程、股东持股比例、董

事会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体、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表决权比例、

经营管理及日常决策机制、过往决策实际情况、股东之间的一致

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安排、特殊利益关系等维度，说明

中国瑞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并说明你公司未将

中国瑞林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依据及合理性，中国瑞林是否为你

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3. 请你公司说明中国瑞林合伙企业股东的基本情况，是否

与其他股东存在一致行动协议、表决权委托安排或其他特殊利益

关系，合伙企业股东及其合伙人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4. 请你公司说明中国瑞林申请首发上市是否适用《上市公

司分拆规则（试行）》，你公司未将中国瑞林纳入合并报表是否规

避分拆规定，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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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4月 29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

抄送派出机构。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2年 4月 22日 

 

 

 

 
 
 

 


